
日期：114年11月12日(三)
時間：13:00-15:30

地點：協力樓4樓國際會議廳

114-2及115學年度

護理科五專四及五年級

全年實習前說明會



114學年度護理科五專四年級全年實習前說明會

地點:協力樓4樓國際會議廳

114年11月12日（星期三）13:00-15:30

時間 主題 主講人

13:00-13:20 報到

13:20-13:35 幸福職場 花慈護理部

13:35-14:00 實習相關事宜說明 實習組同仁

14:00-14:10 休息

14:10-15:20

實習內容介紹:
內外一及內外二護理學實習

產科護理學實習

兒科護理學實習

精神科護理學實習

社區衛生護理學實習

選習一【長照、重症】

選習二

成護組組長-林淑芬老師

婦女健康組-陳淑玲老師

兒科組-張淑敏老師

精神科組-張櫻慈老師

社區及長照組-蔡欣晏老師



115學年五五實習

• 整梯次同組：114-2 實習起採整梯次同一組員實習，也就是學生從
內外一 → 內外二 → 選習二，皆保持同一組。

• 內外結束接著全年實習，產科、兒科、精神、社區、選習（一）
【長照、重症】、選習(二) 

• 實習分組名單：公告於學生資訊系統

班級 A B D C E
內外一 115/02/23~115/03/13 115/04/06~115/04/24
內外二 115/03/16~115/04/03 115/04/27~115/05/15
實習時間 0745-1645（9小時/天）



實習準備-實習異動申請

1. 10/24前完成異動申請，逾期不協助異動。

2. 若需調動實習，請填寫實習異動申請單填寫

完成要有家長及班導師簽名。

3. 異動1次為限，申請者及配合申請者皆視為

異動一次【整梯次一起異動】。異動者及

被異動者只需要填寫一份。異動單自行至

護理科網頁下載哦！

4. 實習異動已截止



實習準備-體檢 1/3

114.08.06
體檢意

願調查

114.11.19
及

114.12.24
進行體檢

114.12.
SN收到

體檢報告

實習前一個月

實習組
寄給

實習院所

1.自行繳費

2.留存收據
115.01.09前
1.補打疫苗
2.繳交收據或
施打證明



實習準備-體檢 2/3



實習準備-疫苗施打建議 3/3

1. 實習組會因不同醫院要求，繳交體檢報告。

2. 重修實習者或補實習者體檢資料若未於一年內，經醫院

要求需配合醫院完成體檢，始得進行實習與補實習。



實習醫院住宿申請 1/3

 實習組統一幫大家申請住宿。
 若不需住宿，請盡快告知，以免醫院收取費用
 住宿相關規定請至護理系網頁自行查閱。

同學要確認自己的住宿名單是否正確，包含：
住宿梯次、單位、入住及退宿的日期與時間。



實習準備-實習住宿申請 2/3

•寒暑假實習住宿申請務必在規定時間

內完成線上登記，逾時不協助申請

住宿，住宿問題由學生自行處理！
•暑假住宿申請：之後會公告
•繳費期限：之後會公告

依本校之學生獎懲辦法
第八條第二列「未按或違反學校公告事項辦理者,予以申誡」



各院所住宿相關 3/3



實習準備-校外實習保險細則

 學校已幫每位學生，於校外實習期間，承保學生平安保險。

 承保新台幣100萬元平安保險及意外傷害險、3萬元醫療險。

 保險卡投保證明：電子檔。

 意外事故理賠（可至護理科網頁-實習資源查詢）

1)實習期間任何意外事件皆可理賠。

2)實習期間在醫院發生針扎事件等。

 理賠流程

1.開立兩份收據及醫師診斷證明(一份學生平安保險、一份校外實習保險)。
2.收據及診斷證明備妥，三個月內送至學校衛保組。

3.衛保組統一收件送交保險公司審核、理賠。



實習準備-實習選課

1.實習組會協助同學選課
2.同學確認自己的實習課程，如有錯誤需立即反應給實習組修正

開學第一週

至學生資訊系統，

查看選課是否有誤

開學第二週

加退選週

提出選課問題

開學第三週

不再協助處理選

課問題，無法再

異動



實習進行-自願停止實習流程 1/3

• 實習成績登入，均以教務系統選課單科目為主，凡未選科目
，雖有實習成績概不承認。

• 已經排實習的同學，若需要停止實習，皆需填寫停實習單

學籍規則第十三條
學生未按規定辦理加、退選手續而自行加選科目，其成績及學分概不
承認，其自行退選科目之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。

學籍規則第十四條
學生不得同時選修上課時間衝突之科目，否則概予註銷；已經修讀
及格學分相同之科目，不得重修。



學生填單
(原因:個人、
家庭、其他)

家長簽名
實習指導老
師簽名及填
寫輔導紀錄

實習組
組長簽名

系主任
簽名

將申請單貼
8元郵票郵
寄給家長

實習單位填
寫輔導紀錄

班導師
簽名

※請自行完成流程，
完成後該科
以【0分】計

實習進行-自願停止實習流程 2/3



實習進行-自願停止實習表 3/3



實習進行-針扎事件處理及追蹤流程

學生實習中針扎 於實習醫院填寫【針扎通報流程】

醫院:提供【抽血追蹤單】(例:慈濟醫院)抽血檢驗:個案及學生

實習指導老師通報實習組，並填寫【臨床實習異常事件報告單】

實習組通報衛保組

1. 學生拿【抽血檢驗單】至衛保組進行追蹤。

(發生當天、3個月、6個月、9個月、12個月)
2. 衛保組進行衛生教育及說明學生平安保險理賠事宜

追蹤結果異常 追蹤結果正常

衛保組後續事宜管理 依醫囑結案



實習進行-請假相關規定 1/3

一、校外實習請假流程皆以紙本請假

二、實習期間請假缺席總時數達 該科目之實際總時數的三分之一者
，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，應行重修。

三、請假請親自打電話給實習指導老師請假，不要讓老師找不到。

四、未依手續請假或未准假前逕自離開實習單位者，當日未實習之時數

均以曠實習論。

五、遲到早退-實習時間未準時出現或提早離開，視為曠實習。



凡未依手續請假或未准假前逕自離開實習單位者，當日未實習之時數
均以曠實習論

每學期公假累計不超過二天，超過者以事假論。 需於實習前持證明文
件辦理請假手續。公假

病假

事假

喪假

曠實習

喪假需有訃文或家長證明，訃文可同假單擇日補件（事後補請假），

喪假總時數比照「學生請假辦法」規定辦理

•三天以上者，持診斷證明請假；三天以內者，持看診收據請假

•實習中就醫應先向老師請假，每梯核准病假累計不超過九小時，超過者扣分。

•實習期間感染傳染性疾病，老師可視實際情況要求學生請病假。

•遇重大特殊事故或天災、人禍，須請事假者，先電話告知實習指導老師，可事後
持證明補辦事假。

•因事不能繼續實習，須先持家長或證明文件請假，批准後方可離開。

實習進行-請假相關規定 2/3



請假類型 扣分標準

病假、生理假

超過九小時以上者，

每一小時扣該學科實習總成績0.5分

事假
每一小時扣該學科實習總成績2分

（考試因素請假，每小時扣1分）

曠實習 每一小時扣該學科實習總成績5分

實習遲到、早退 每次三十分鐘內扣該科實習總成績1分，

超過三十分鐘依曠實習辦理

實習進行-請假相關規定 3/3



實習進行-病假
請假三天內，拿醫院看診收據 請假三天以上，拿醫院診斷證明書



實習獎懲辦法
獎勵條件:
1.對病人態度優良。
2.提出創新或改善建議。
3.防止重大事故。

獎勵措施:
1.實習總成績加一至五分。
2.報請校方給予獎勵。

實習懲誡辦法(1-3分)
扣分條件:
1.未正確執行三讀五對。
2.未看病人服藥即離開。
3. 未執行護理處置
且未告知。

4.不愛惜公物，損壞物品。
5.服裝儀容不符規定。

實習懲誡辦法(6-10分)
扣分條件:
1.錯誤累犯且嚴重。
2.執行不慎，傷害病人。
3. 危及病人安全的錯
誤行為。

實習懲誡辦法(4-5分)
扣分條件:
1. 三次以上同
類錯誤或嚴重違規。

2.給藥錯誤或遺忘給藥。

實習懲誡辦法(11-15分)
扣分條件:
1.錯誤累犯，情節重大。
2.未經醫師處方給藥。
3.記錄錯誤，導致嚴重過失。

重大過失與處理
處理方式:
1. 特殊重大過失送交學
務處。

2. 重大事件報告書撰寫
要求。



實習進行-補實習

一、補實習相關規定學生所需補實習之時數，該梯次總

時數需滿足教育部國考120小時要求，未滿需補足。

二、補實習時間、地點及時數

與實習指導老師討論

三、未完成補時數者無法完成離校手續，故無法領取畢業證書。



實習請假補實習記錄單

補實習當天自行將此
單帶去，並自行描述

工作項目。

實習老師簽名及日期

實習結束後自行將此單
送回實習組，方完成補
實習程序，得以銷假。



實習結束-實習教師評量填寫

於實習結束後二週內，務必完成實習教師評量，

由於成績系統與評量系統是雙盲鍵入，所以請同學
放心填寫，等到雙方皆填寫完畢、成績送出後，才
能看到彼此所寫的資料。



實習結束-重修實習

一.學生各科護理學實習成績未達六十分，需重修該科實習。

二.因曠缺實習累計時數達總時數三分之一者(5天內) ，或因其他

因素停止實習者，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，應重修實習。

三.需重修實習之學生，除畢業班學生可日夜間部跨組實習外

四.其餘學生應於下學年度與相同學制之班級一同實習。

1. 實習成績不及格
2. 停實習
3. 缺曠累計≥ 1/3

應重修實習
於實習組公告
日期結束前登
記



實習叮嚀-倫理素養1/3

勿公開談論病情 滑手機 睡覺



大
過

勿偷竊醫院財產

實習叮嚀-倫理素養2/3



一.用餐規定依各實習指導老師為主

二.取餐請至連通道，回各單位用餐。

三.若是至院內(全家)買午餐請不要在門診走廊或電梯旁用餐，請
同學回各單位用餐。

四.嚴禁拍攝所有病患，特別是易受傷之兒童、精神疾患

實習叮嚀-倫理素養 3/3



實習叮嚀-違反個資保護法

實習結束時離開宿舍，

未把病人個資銷毀，

整份報告遺留在宿舍，

違反個資保護法。

• 依本校之學生獎懲辦法第九條第六款

• 在校外行為不檢，證實屬違反校規者應予
記小過。

例如 依校規懲處



實習期間使用手機規定

護理科學生於實習期間，執行職務時無正當理由使用手機，

或於下班後上傳照片或影音者，將以違反校規處置：

第十五條之二十一款: 違反學校相關規定，情事相當，顯非學
生行為規範所應容者，應予記申誡。



實習叮嚀-衛生素養

一、實習前請穿著自己的「學校休閒服」，

抵達實習單位後更換「護士服」，

實習下班後請換回自己的「學校休閒服」◦

二、實習前、後勿穿著「護士服」在醫院外、校外及學校內。

三、每天請務必配戴口罩及更換，醫院視情況酌量提供口罩給

實習生，若有不足可使用自備口罩。

四、當天實習結束後務必丟棄院內使用過的口罩。

五、為因應傳染疾病，同學進出醫院需戴上口罩並戴好。



花蓮慈院規定為使單位能夠清楚辨認學生，故請同學在護士帽緣兩側黏貼
綠色緞帶，緞帶一人一條，並依照上列樣式用雙面膠將綠色緞帶黏貼於護
士帽兩側，側邊的緞帶請勿往後貼，以保持後方的美觀：因五五實習只有
選習需要黏貼緞帶，在選習實習結束後，綠緞帶必須撕除，請學生不要用
快乾等不易清除的方式黏貼，敬請配合，謝謝。



實習叮嚀-遇到性騷擾怎麼辦

勇敢說不 尋求協助 通知主管單位



以保障工作權為目的

適用範圍：

1. 雇主性騷受雇者或求職者。

2. 受雇者執行職務期間被他人騷擾。

性騷擾或性侵害之被害人具有「受雇者」或「求職者」身分。

被害人得以言詞或書面提出性騷擾事件申訴。

實習生於實習期間遭受性騷擾時，適用本法之規定

實習叮嚀-性別平等工作法



實習叮嚀-實習生作業安全及衛生宣導



實習叮嚀-實習生作業安全及衛生宣導



實習叮嚀- 遵守各院住宿規定

一、醫院住宿規定
例如:台北慈濟醫院的實習生宿舍管理規則
第三、請勿擅自更換宿舍、調換床位、寢具及其他設備，亦不可佔用鄰

床及走道。
第六、外賓禁止進入單身住宿區，更不得留宿，學生不得進入異性宿舍

樓層。

二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學生獎懲辦法
第十六條之
第六款、未經許可擅自進入宿舍或留宿外人者，應予記小過。
第十五款、在校外實習或服務不佳，有損校譽者，應予記小過。



實習資源



個資保護法說明

學生姓名、學號、身份證號、出生
日期、住宿、體檢等資料，僅供實
習業務使用。





Thank yo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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